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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 

新專利法論述（上） 

杜燕文 

一、前言： 

新專利法雖於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三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六

日經總統府公布；惟修正後的新專利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中規定「除第十一條自公布日施

行外，其餘條文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行政院於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以院臺經

字第０九二００一六七一九號令公布，新專利法中刪除現行專利法第八十三條、第一百

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二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一條，核定自九十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施行，亦即專利法中廢除刪除專利刑罰所刪除之條文，自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施行。易言之，此次新專利法大部份內容，迄今仍未施行，依專利主管機關表示為擬

訂相關配套的施行細則、審查基準及相關辦法，因此在新專利法可能的施行日期約在九

十三年七月一日。  

觀之此次修正內容，變動之大為歷年來少見，尤其在新型改採形式審查、廢止異議

制度及全面除罪化等等，更使我國專利制度所呈現的態樣完全不同於以往，尤其在新型

專利制度方面，在新專利法中幾乎呈現了全新的法理架構，因此雖施行日期仍有一年以

上的時間，仍須儘早熟悉新專利法的內容，並深入研討釋意未明之條款，希於新專利法

正式施行之時，對新專利法之法條、相關的施行細則及審查方向，均有一定程度的認知

及了解。 

二、本文： 

修正後之新專利法中，變動最大者為新型專利制度，從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查、廢

除異議制度至全面除罪化，已使新型專利制度全面翻新，故為能清楚呈現新型專利制度

之新態樣，本文中即以新型專利制度之流程為主軸，並加入與發明專利、新式樣專利有

關之說明作一比較： 

定義 
依新專利法第九十三條之規定：「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

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此次修正內容中加入“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此因發明與

新型專利均屬利用自然法則技術思想之創作，而在現行專利法之定義中並未將此概念明

述，故可能有誤導與發明定義不同之嫌，故在此次修正時將此觀念明述於新型定義中。 

再者，依新專利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在發明定義中將“高度”字眼刪除後，此後，發明與新型之定義，在同一技術思想下，

發明為廣泛的創作，而新型則侷限在物品之創作，更清楚比較出兩者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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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要件 
依新專利法第九十四條之規定，明定新型專利之積極要件為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及

進步性，雖要件基本原則並未變動，但在實質內容部份仍作了適當的修正，先以新穎性

來論，在新專利法第九十四條第一項中針對喪失新穎性之事由即述及：凡可供產業上利

用之新型，無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專利法申請取得新型專利：１．申請前已見於刊物

或已公開使用者；２．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另新專利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則針對新穎性優惠期進一步規定：新型有下列情事之

一，致有前項各款情事，並於其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者，不受前項各款規定之

限制：１、因研究、實驗者；２、因陳列於政府主辦或認可之展覽會者；３、非出於申

請人本意而洩漏者。 

唯新專利法在新穎性要件雖加入了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之限制，並以排除條款避

免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之情形，使新穎性之規定更加周詳，然“公眾所知悉”“非

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為較為籠統的字眼，須以何種證據來佐證？證據之公信力是否

足夠？在往後舉證上應有一定的困難程度，因此在擬修訂中之審查基準中針對此部份應

多加著墨，若能以列舉態樣的方式，提供遵循之依據，方能避免往後之困擾。 

再論及進步性之規定，現行專利法中，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在進步性規定上有明顯

差別，發明專利進步性認定祇要“運用申請前既有之技術或知識，而為熟習該項技術者

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依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新型專利之進步性則明述“熟習該項

技術者所能輕易完成且未能增進功效”之說明，即因此差異，在現行專利法之發明、新

型專利進步性方面，即有明顯之區分。 

然在新專利法中，發明與新型專利之進步性規定，已近乎等同，在新專利法第二十

二條第四項中有關發明專利進步性規定述及「發明雖無第一項所列情事，但為其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仍不得依本法申請取得

發明專利」，而在新型專利進步性規定，則在新專利法第九十四條第四項中明述其與發明

專利進步性之差別僅在於“所能輕易完成”與“顯能輕易完成”文字上的區隔。 

消極要件 
依新專利法第九十六條之規定：「新型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不予新

型專利。」，因此在新專利法中對於新型專利之排除要件縮減為單一限制，與現行專利法

相較，即刪除了現行專利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相同或近似於黨旗、國旗、軍旗、

國徽、勳章之形狀」之規定，此乃因此等創作原即不符新型專利之標的乃將之刪除。 

發明專利之消極要件則有較大的變動，依現行專利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不予發明

專利共有六部份： 

１、動、植物新品種。但植物新品種育成方法不在此限。 

２、人體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療或手術方法。 

３、科學原理或數學方法。 

４、遊戲及運動之規則或方法。 

５、其他必須藉助於人類推理力、記憶力始能執行之方法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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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發明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 

而在新專利法第二十四條中除了將第一款變更為「動、植物及生產動、植物之主要

生物學方法。但微生物學之生產方法，不在此限」外，更將現行專利法第二十一條第三

款、第四款及第五款刪除，就法理概念來論，既然於新專利法第二十四條中已將現行專

利法二十一條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刪除，各款之規定應已屬可准予發明專利之領域，

但據聞主管機關認為第三款至第五款原非屬發明專利之標的，因此刪除相關條款後，往

後實務上應不會有負面的問題，但往後若主管機關於審查基準或實務上將現行專利法第

二十一條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列舉之態樣歸列於非屬發明專利標的，即會與新專

利法相抵觸。 

申請 
依新專利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五條之規定，申請新型專利須備具申請書、說

明書及必要圖式，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且依新專利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以申

請書、說明書及必要圖式齊備之日為申請日。事實上此為鬆綁的條款，在民國八十三年

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之專利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須以規費繳納及申請書、說明書、必要圖

式、宣誓書等文件齊備之日為申請日，而至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之現行專利法第

二十三條中則修正須以規費繳納及申請書、說明書、必要圖式齊備之日為申請日，至此

次修正之新專利法，又刪除繳納規費作為取得申請日之要件，在申請日取得之規定上更

加寬鬆。 


